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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晋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本文件由晋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标准的组织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本文件由晋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标准化专家组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晋城市社会保险中心、麦斯达夫标准化服务（山西）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郭方方、崔宁、连超、张曼、李柯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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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企业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服务的经办要求、统筹内转移接续和跨统筹转移接续的服

务流程和内容、管理、评价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开展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服务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1599  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规范 

GB/T 32621  社会保险经办业务流程 总则 

GB/T 34282.1  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第1部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GB/T 35615  社会保险登记服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参保人 

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参加了社会保险的个人。 

[来源：GB/T 31596.1—2015，3.1] 

3.2  

转出地 

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所在地。 

[来源：GB/T 34282.1—2017，3.2] 

3.3  

转入地 

办理养老保险关系接续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所在地。 

[来源：GB/T 34282.1—2017，3.3] 

3.4  

统筹内 

在山西省按照统一政策、统一管理办法，有关部门或经办机构统一管理和调剂使用企业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的管理模式。 

3.5  

跨统筹 

参保人在不同制度、不同统筹区域间流动时申请连续参保，衔接基本养老关系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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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经办要求 

4.1 应符合 GB/T 32621、GB/T 34282.1的要求。 

4.2 应使用全国社会保险关系转移系统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业务、传递相关表单和文书。 

4.3 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手机 APP等为参保人提供快速便捷服务。 

4.4 应向社会公布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服务内容、服务依据、服务流程、办理时限等业务服务信息，

并公示机构名称、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投诉渠道等基本信息。 

4.5 应提供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和转移接续信息查询服务。 

5 统筹内转移接续 

5.1 基本要求 

参保人在省内统筹范围流动就业时，应按规定办理个人账户关系转移接续手续，仅转移养老保险关

系，不转移养老保险基金。 

5.2 统筹内转入 

5.2.1 统筹内账户人员在转出地暂停缴费后，转入地应按人员续保流程办理。 

5.2.2 灵活就业人员到新单位就业，在转出地或通过手机 APP 办理停保手续后，转入地应按人员续保

流程办理。 

5.3 统筹内转出 

5.3.1 统筹内账户人员转出时，需所在单位办理暂停缴费后，转出地按人员减少流程办理。 

5.3.2 应及时审核参保人的个人信息、缴费信息，审核无误后办理转出，并由信息系统生成《基本养

老保险参保缴费凭证》；如有欠费，应提醒及时补缴或修改信息。 

5.3.3 如缴费基数为“0”或参加工作时间小于首次参保时间，应由参保单位核实并更正信息后，办理

暂停缴费。 

6 跨统筹转移接续 

6.1 基本要求 

6.1.1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通过网上经办服务平台、手机 APP或服务窗口受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申请。 

6.1.2 跨统筹转移分为跨省转移和跨制度转移，跨制度转移包括与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

移、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转移及退役军人基本养老保险接续。 

6.1.3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按规定办理关系转移接续手续，并转移企业养老保险基金，与机关事业单

位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应在 45个工作日内完成；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转移应在 15个工作日内完

成。 

6.2 跨省转移 

6.2.1 关系转入 

作为转入地时，应按以下流程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跨省转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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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受理转移申请后，对符合转入条件的，在 2 个工作日内向转出地发送《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

移接续联系函》；对不符合转入条件的，通过申请渠道告知发起人不符合原因，拒绝转入申

请； 

b) 收到转出地发送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信息表》后，在 4 个工作日内核对《基本养

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信息表》的相关信息，并完成受理审核，审核无误后确认接收； 

c) 信息有误，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信息表》回退至转出地，修正后重新办理； 

d) 不符合转移条件或不应在本地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与转出地协调一致后，终止业务办理，

并将办理结果告知申请人。 

e) 收到转移养老保险基金后，在 2个工作日内接收申请人转入的个人账户信息。 

6.2.2 关系转出 

作为转出地时，应按以下流程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跨省转出： 

a) 通过系统及时接收并在 2个工作日内下载转入地发送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联系函》； 

b) 核对《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联系函》有关信息； 

c) 符合转出条件的，生成《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信息表》，并传送至转入地； 

d) 不符合转出条件的，通过申请渠道告知发起人不符合原因，拒绝转出申请； 

e) 收到《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信息表》的确认指令后，在 5 个工作日内办理基金划转手

续。 

6.3 跨制度转移 

6.3.1 关系转入 

作为转入地时，应按以下流程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入： 

a) 受理转移申请后，对符合条件的生成《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联系函》，发送至转出地； 

b) 接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信息表》和转移基金； 

c) 核对《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信息表》中的相关信息和转移基金额； 

d) 在信息、资金匹配一致后，将转移基金额按规定分别计入统筹基金和参保人个人账户。 

6.3.2 关系转出 

作为转出地时，应按以下流程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出： 

a) 通过系统及时接收转入地发送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联系函》； 

b) 核对《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联系函》有关信息； 

c) 生成《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信息表》； 

d) 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划转手续； 

e) 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信息表》传送至转入地； 

f) 终止参保人在本地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6.4 退役军人养老保险关系接续 

6.4.1 安置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在规定时间内，审核退役军人转移接续信息，对符合接收条件的，

确认接收；对不符合接收条件的，拒绝接收并说明原因。 

6.4.2 安置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认真审核安置地、安置类型、缴费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7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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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档案管理 

档案的收集、整理、立卷、归档、保管应符合GB/T 31599的规定。 

7.2 经办风险控制 

经办风险控制应符合GB/T 35615的规定。 

8 评价改进 

8.1 应提供现场、电话、网络等评价渠道，可在服务窗口放置评价器、二维码、书面评价表格等或通

过网上经办服务平台推送评价信息。 

8.2 评价内容应包括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服务事项管理、办事流程、服务规范、服务效率、便民度，

平台的便捷性、完善性以及人员的服务态度、业务能力、服务水平等。 

8.3 应定期将社会保险经办服务情况、评价、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开，广泛接受社会评价和监督。 

8.4 应充分运用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的评价效果，优化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持续改进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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